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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动态的角度考察 G 市社会组织的策略性“行为”，通过呈现策略性行动者与他们所处其中的

“脉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解读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中是如何产生和成长起来，并进一步得

出中国社会组织对其所面对的复杂性脉络的能动回应是一种“与国家商酌”的“策略性自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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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utonomy: Social Organizations’Ｒelationship
Negotiated with the State

FAN Bin， ZHU Yuanyuan
(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ategic“behavior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 City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and explains how the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produced and grown
up is in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by show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ategic actors and
their strategic context．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the complexi-
ty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the“strategic autonomy”relation“negotiated with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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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下半年开始，G 市政府着手引进具有境外成功经验的综合类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并在全市
挑选 20 个街镇开展此类项目试点工作，试点项目金额在 60 到 120 万元不等。在此基础上，2012 年 4 月
根据 G 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函》要求，当年 6 月底前 G 市
所有街镇须全面铺开此类项目的建设，项目经费标准为每个镇街每年 200 万元。至此，G 市政府投入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财政资金从 2009 年的 2066 万元暴涨至 2016 年的 14 亿元，如此大手笔地推动政
府购买社会服务，G 市成为全国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排头兵。得益于上述发展前景可
观，政策环境大好的背景，G 市催生出一批数量庞大、背景各异的社工类社会组织。调查显示，G 市社工
类社会组织由最早 2008 年的 9 家暴涨至 2015 年的 365 家，在 G 市承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的 86 家
社工类社会组织中，具有高校背景的占 22%，企业背景的占 58%，志愿者组织转型的占 7%，其他背景
的占 13%。［1］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 G 市 7 家社工类社会组织及其项目所在区域的政府。其中，7 家社会组织背景
不一，2 家具有高校背景，2 家具有企业背景，1 家具有高校和企业双联合背景，1 家具备境外组织背景，1
家是半官方背景。这几家均是 G 市成立较早的社会组织，社会知名度较高，承接的项目较多，是项目运
作所在区域里的排头兵，是一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

表 1 个案概况表

机构编码 成立时间( 年) 组织背景

A 2008 高校

B 2009 高校

C 2010 企业

D 2009 企业

E 2011 企业高校联合

F 2011 境外组织

G 2014 官方背景

本文使用的资料，是笔者 2012 － 2016 年间通过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收集得到。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部分: 一是对 G 市 7 家社会组织负责人及骨干成员的访谈资料; 二是对 7 家社会组织项目运作所在
区域的基层政府相关人员的访谈资料; 三是实地观察资料; 四是相关文献档案及网络可证实资料。

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看似一片繁荣的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行为主体在
极其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所采取的策略性行为，动态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观察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产生、发展及程度，以及国家和社会力量是如何交互影响的问题。试图在国
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解释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一种超越“结构”与“能动性”二元论的可能路径去探
讨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杰索普指出，策略关系研究路径中最主要的关系，并非“结构”与“能动
性”之间的关系，而是策略性行为者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策略性环境或脉络之间更为直接的互动关系，并
以“策略性选择脉络”与“策略性行为”置换了“结构”与“能动性”的概念，以一组新的概念消解了“结
构”与“能动性”的二元论。［2］( P162 － 165)

“策略关系”的研究路径强调“脉络”与“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关注脉络主体与行为主体之间的
相互形塑，即脉络主体如何处理行为主体产生的自主性，同时行为主体在应对脉络主体时采取的应对性
策略行为。基于此，笔者提出“脉络 － 策略性自主 － 行为”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除了关注微观的策
略性行为外，还兼顾行动者身处其中的脉络及与其的互动关系，将宏观的脉络，中观的关系及微观的行
动都收纳其中，通过动态还原行动主体与脉络主体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社会的力量对于国家所产生的
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有三个核心分析概念，即脉络、行为、策略性自主。其中，脉络指涉的是
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秩序性 － 政治制度及其背景环境; 行为则是行为者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以实现自
己意图的能力; ［3］策略性自主是指社会组织在日常运作中通过各种策略来创造的自主性( 包括: 独立

性、自我管理、自我决定和改变脉络的影响力) 。［4］

一、脉络下的策略性行为

与其他地市相比，G 市政府购买服务已经发展了近 10 年，不论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建设，还是资
金投入都较为完善和稳定，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的背景和规模也相对更加多元和丰富。有鉴
于此，本文将以 G 市的实践为背景，对 G 市 7 家社工类社会组织①策略性选择脉络下的策略性行为进行
跟踪研究，尝试诠释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自主性的产生与发展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 一) 从无选择被动到有选择承担
对于目前中国的社工类社会组织而言，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是事关生存的头等大事。因为政府一

旦成为社会组织的支持者，那么不论是身份保障，还是资金来源，亦或是服务合作渠道，都将极大拓展。
一方面是项目规模扩张和项目金额巨大的诱惑，一方面是 G 市顶层制度设计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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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社工类社会组织是指通过登记注册的合法的社工服务机构。



脉络下，G 市几乎所有的社工类社会组织都在围绕着如何获得 G 市综合类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而进行各
种策略性应对行为。

A 组织是在响应 G 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创办最早的第一批社工类社会
组织，也是最早在社区层面提供和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机构之一。为了能够在社会服务领域谋得
长期发展的“一席之地”，2011 年，A 组织无选择地被动接受了区里给其安排的一个街道综合类社工服
务试点项目，尽管这个试点项目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而且离 A 社会组织注册所在地相去甚远。

“区里希望我们能够承接这个项目，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能够提供社工专业服务的机构只

有十几家，而我们是做得最早的一批，所以他们觉得找不到其他合适的，那么就是你去做了。”
( 访谈记录 2011 － 03 － 27)

以 G 市在 20 个街镇开展综合类社工服务试点项目为契机，C 组织于 2010 年成功注册。相比于第
一批成立的 20 多家社工类社会组织，C 组织已然被排斥在综合类试点项目之外。为了分得政府购买社
工服务的“一杯羹”，C 组织不得不接受其他类型的服务项目购买，甚至有些服务类别是与 C 组织的服
务远景背道而驰，也与其成立初衷所规划的服务设计相去甚远。

“只要能打开局面，让机构能够生存下去，不管项目多少金额，我们都可以不顾一切去尝

试承接。”( 访谈记录 2012 － 05 － 10)

而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来源 90%以上依赖政府，一旦政府资金到位不及时( 尽管资金拖欠并非政府

有意为之，但却无法避免拖欠事件时有发生) ，社会组织就容易出现发不出工资、社工流动与流失等一
系列影响项目正常运营的严重问题。为了维持项目的正常运作，扩大自身资金规模成为社会组织的应
变策略。在访谈中，D 组织的负责人如是说:

“拆‘东墙’补‘西墙’总好过那些抵押( 私人) 房产的…肯定知道这么做不合规，但没办

法，曲线救国吧，项目能够稳定运作才是最重要的。”( 访谈记录 2010 － 12 － 16)

Kramer 的研究表明借助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资助，很多非政府组织得以维持或扩大规模，并能够
使常规服务变得更加多元，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这些都不大可能实现。［5］( P33 － 60) 由于社会组织极少能够
拓展除政府之外的其他资金来源，使得社会组织施展“七十二变”来应对政府资金拨款延缓机制的“不
变”，变相形成社会组织之间不断恶化竞争以拓展自身项目数量和金额以求“补窟窿”的吊诡现象，初衷
本是试图摆脱“债主困境”，但却往往陷入对政府资金更深的依赖，部分学者由此提出社会组织对政府
的“依附性生存”格局，即社会组织的资金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自主性的增长。

随着 G 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不断铺开，“蛋糕”在不断变大的同时，“盘子”的数量也在猛增，有趣
的是 365 家社工类社会组织中真正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只有 86 家，资源被牢牢把控在有限的几十
家机构手中，为了打破这一资源垄断的僵局，G 市政府在 2015 年 7 月 24 日出台《项目投标机构基本条
件设定指引》，规定 G 市同一法人举办的社工机构在全市承接的综合类项目不得超过 6 家，且不得同时
参加同一综合类项目的招投标。

回顾 G 市社工类社会组织发展初期的策略，我们可以发现: 初创期社会组织不遗余力追求项目金
额和项目数量，不惜代价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寻租，私下转 /承包，恶性竞标，分包，挂靠投标等) ，以求谋
得组织生存的“一亩三分地”的行为，随着《项目投标机构基本条件设定指引》的出台而宣告结束。这一
政策的出台，也折射出 G 市政府对社会组织不断应变过程中产生的自主性的担忧，是政府试图将社会
组织重新纳入制度制约体系中的策略性选择。进入新阶段后的社工类社会组织对于 G 市政府出台的
相关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行为就是: 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不是什么项目都会去接，会按照项目金额和自身
承接能力进行甄别，有选择、有目的地去做。当然，社工类社会组织还无法毅然决然对于政府出台的制
度限制说“不”，毕竟一年 200 万的综合类项目仍然是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项目的主流，这也表明每种策
略的效能都有其既定的边界。访谈中，B 组织的负责人提及:

“现在我们自己的项目很多，做不完，所以有一些项目，我们没想去抢，也没必要去抢，怕

招人难，最重要资金跟不上!”( 访谈记录 2014 － 06 － 20)

“现在和以前刚刚成立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什么项目都做，以前为了生存，现在虽然生

存还是第一位，但是我们也要谈发展，有些项目如果做得不好，我们情愿不做，项目做得不好，

容易砸自己招牌。”( 访谈记录 2015 － 05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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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金来源上仍旧依附于政府，但社会组织在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及品牌声誉的情况下从最初的“无选
择被动”到如今的“有选择承担”，这一策略性行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G 市社会组织自主能力的增强。

( 二) 打造多重身份走出去
当社会组织获得最初的生存支持之后就开始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的外部

环境不仅包含资源环境还包括制度环境，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形塑了组织的结构和行为。［6］那么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社会组织不仅资源上高度依附政府，而且受到政府制度的较大约束。因此，社会组
织如何在资源依附和制度制约的脉络中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如何策略性地应对来自于脉络的约束和
限制而主动拓展自身的自主性，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之前试点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机构，基本都是在洽谈会上觉得彼此还行，就走招投标流

程，今年开始的第二轮招投标可以说是血流成河，不是机构多了多少，而是大家都在绞尽脑汁

地想做项目，多做项目，瘦子想喂胖，胖子想更肥，分包、挂名、报高工时、市场运作……整个行

业暗流涌动，人心惶惶，有项目的怕被人抢，或是想抢更多，没有的又想抢人家的，一团乱!”
( 访谈记录 2015 － 06 － 29)

D 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在提及现下社会服务行业中的“黑箱”操作时，表现颇为反感，并对社会组
织能否有效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并推动行业发展持保留态度，这也折射出社会组织尽管获得了一定
的生存空间，但当其想获得持续性发展时，必须围绕某些政府部门及其代理人的偏好采取一些针对性的
策略，建立起资源的相互依赖关系( 其中某些行为可能属于违规) ，才能获得持续性的支持，这从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社会组织的行为受制于政府甚至是某些政府部门的代理人。2014 年中 G 市陆续展开第二
轮综合类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政府也意识到上述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为有效遏制社会组织的恶性竞标、
垄断式发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G 市购买社会服务的机制，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2015 年 G 市政府
出台一系列指导文件和制度保障，譬如规定 G 市同一法人举办的社工机构在全市承接的综合类项目不
得超过 6 家，且不得同时参加同一综合类项目的招投标。访谈中，A 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就表示:

“我们在 S 市承接了 7 个综合类项目，如果按照这个文件指引，接下来 7 个综合类项目还

有 2 个面临新一轮招投标，意味着我们必须二选一，放弃其中的一个，我们肯定吃大亏了!”
( 访谈记录 2015 － 09 － 16)

E 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则如释重负:
“还好我们机构的综合项目都是在指引出台前完成的招投标，要不然也会很纠结，下一步

我们会有意识地去成立和培育区一级的法人。”( 访谈记录 2015 － 08 － 24)

被调查的 7 家社会组织中，不符合此项规定的远不止 A 组织一家。根据调查显示 2015 年同一法人
承接超过 6 个综合类项目的社会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共有 4 家，基本都属于最早注册、规模较大的一批社
会组织，4 家受限的组织如何“各显神通”应对这一新《指引》的规定? 以曾承接超过 8 个综合类项目 C
组织为例，早在制度落地之前，C 组织就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通过在其他区级层面注册 2 个不
同法人的分支机构，拥有了不同实体，同时也拥有合法的新投标身份，意味着 C 组织可以根据不同的需
要在 3 个身份与角色之间自由互换，不用担心因为合法性造成的项目丢失。A 组织为何不可以效仿 C
组织的做法，避免陷入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局面? 这是因为 G 市的系列文件还规定了投标机构的
专职人员数量和资质，以及近三年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运营能力，社会参与及资源整合能力等，意味着
成立符合招投标资质的新法人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去筹备、建立及运营，对于 A 组织而言简直措手不
及，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在这一点上 C 组织其实是早有洞见的，2010 年成立市级机构之初，C 组织就已经开始谋划成立不
同区级的法人，以期获得政府更多财政支持。① 这一方面来源于基层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 C 组织
寻求多元发展的一种策略，“多重身份”成功地帮助其从有限选择的脉络中获得进一步的资源与支持。
这一事例反映出社会组织在面对脉络压力的同时，能够主动地在有限的制度空间里不断“嵌入”，打造
多重身份以求发展，这是社会组织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及自我管理的自主性表达，亦反映出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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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出台的《G 市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共财政基本支持实施办法》规定，每家新开办的社工机构均可获得一次性开办资

助 10 － 20 万元不等。



职能转移的过程中对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不放心”和“不信任”。又因专业资源上对社
会组织的依赖更加凸显，只能通过出台相应文件或采用“惯习”做法( 合同监管，指标监控等) 进行干预，

这也进一步表明“脉络”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且不断建构的动态关系。
( 三) 从只做加法到增减有持

机构在运作初期，无论项目何种类型，都“照单全收”: 综合服务，专项服务，孵化服务，评

估支持，咨询培训等，只要对方想要，而我们又能给的，那么就“一锅捞”; 甚至我们不能给的，

也都绞尽脑汁寻找外部力量达成。( 访谈记录 2012 － 11 － 24)

由于现阶段社会组织的资源集中来源于政府，而每个政府部门在向社会组织投入资源的同时都会
施加相应的约束，因此社会组织一般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往往会尝试同时发展与各级政府及职能
部门间的合作。姚华在 NGO 研究中首次提出“做加法”①的策略，他认为在“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开展
的双方合作中运用“做加法”策略，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7］笔者认同这一“做加
法”策略的运用，但与姚华的观点不同，笔者所说的“只做加法”策略更多指涉社会组织与多个服务购买
主体②打交道，并策略性利用不同购买主体所提供的行动空间来拓展自身自主性，③这在组织生存为本
的初创期和危机四伏的发展期，不失为上策，通过“只做加法”，有些组织避免了成为光杆司令、孤家寡
人的尴尬处境，又能够在试错的路上不断甄别出自身的理念和目标。和境外的社会组织不同，中国的社
会组织多是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去重新定位和思考组织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访谈中，E 机构负责人
就表示:

“拿不到大的综合项目，有其他类型的项目，我也愿意接，总不能光有壳没有肉，有比没有

好，小而美也是美嘛!”( 访谈记录 2013 － 11 － 04)

“虽然综合类项目依然是机构立命之本，但我们还在不断拓宽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原

有的项目类型，我们还提供孵化和专项等服务，不仅仅局限在提供直接服务，我们还提供咨询、
评估、督导、培训等间接服务。”( 访谈记录 2014 － 10 － 30)

然而“只做加法”策略在 2014 年中 G 市进行第二轮综合类项目招投标时面临危机，被调查的 7 家
组织中有 5 家社会组织承接的综合类服务项目已经被部分替换，而其他类别的项目更是因为相关制度
设计的不可持续性或戛然而止或有头无尾，其中 F 组织便从最初运作成熟的 3 个示范性综合类项目到
最后只剩下 1 个。笔者在此不去细究 F 组织项目减少的内外部因素，而是尝试分析在“只做加法”策略
失灵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会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和变化。G 机构负责人就在掌握既得资源渠道的基础上
提出坚守初衷原则:

“我们机构创立的初衷就是只做培训咨询服务的，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有官方背景，背

靠大树好乘凉啊，不愁没有项目。”( 访谈记录 2014 － 12 － 22)

F 机构在项目锐减的背景下，重新布局并提出:
“我们现在只保留做一个综合类项目，一方面是机构所在董事会( 境外称谓) 的决定，一方

面我们想尝试多元类型的服务。”( 访谈记录 2014 － 01 － 21)

“看定位吧，有些项目( 丢掉的) 我们确实做不来，我们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从境外定期抽调

过来，成本高，本身在境外也是有职位的，没有精力顾及这边的项目，现在这样挺好，能够把手

上的项目做好，做出品牌，以后才会有更多项目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它们。”( 访谈记录 2015
－ 10 － 16)

经历“大浪淘沙”的社会组织不再一味追逐规模化发展效应，也不再一揽子全包什么都做，单纯的
“只做加法”已不再适应新时期 G 市社会组织的发展之需，在有限选择的空间里，“增减有持”成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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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姚华提出的“做加法”策略，即: 保留全部既定的服务项目，让委托方自己去看是否有需求; 同时根据居民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

增加新的服务项目; 待委托方逐渐看清事实后，再做项目的删减。
本文所指的购买主体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含市级政府，区级政府，镇 /街办事处，残联，妇联，老龄办，禁毒办，防

范办等。
本文提出的“只做加法”策略指社会组织抛开自身的目标与使命，承接各类服务项目，拓展多元渠道，应对资金依赖，谋取生存

空间以促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目标，减少购买方的受制影响，增强行动力。



组织新的策略选择，即合理分析现状，重新调整布局，积极争取符合自身定位的品牌项目，逐步减少与组
织理念相悖、非持续性、吃力不讨好的项目，对于起支撑性的传统类可持续项目保持稳定持有，这成为目
前大部分社会组织采取的策略性行为。

在经历了项目易主，换角，重新“洗牌”的风波之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重新思考自己与政府的关
系定位，这不仅是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组织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建立长期自我保护机制的重要方
法。［2］( P113) 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组织要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空间，势必要处理好和政府的
关系，那么有没有可能建构一种关系，既能够稳定获得政府的资源支持，又能够最大化地拓展自身的自
主空间?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建构，形塑彼此，推动社会组织和政府的
良性互动。

二、社会组织“与国家商酌”的关系

当我们讨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时，仅仅勾勒出策略性行为的轮廓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该看到其背后所反映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是伙伴还
是伙计的争论在学术界由来已久。笔者认为伙伴是建立在平等合作共识的基础之上，尽管当前中国正
在大力推行政府职能转移，但由于强国家的存在，制度环境一贯以政府主导，资源也牢牢掌握在政府手
里，对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自然造成较强的脉络限制和制约，两者注定是不平等的契约关系。赵秀梅
就提出在当前中国社会，社会组织扮演的是政府希望它们扮演的角色，提供政府需要提供但是无力提供
的公共服务，解决政府需要解决但是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不可能反对政府，甚至连形成利益
团体来抗争政府也是不可能的。［8］所以笔者认为伙伴之说只是某些学者构思的理想。来自于 D 组织的
街道负责人就表示:

“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出钱，政府就是老板，老板说什么就要听，就要做! 要不，出钱找你

做什么?”( 访谈记录 2013 － 1 － 15)

D 机构的管理人员也是有苦说不出:
“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绩需要，一方面是社群的服务需求，两边都要符合，也是头大，只要政

府不满意，项目就做不好，就可能会被换，要是完全按照政绩去做，下面的社工觉得是擦鞋，是

造假，不是服务群众，是政府的下属，是走狗。”( 访谈记录 2013 － 12 － 03)

既然不是伙伴，那是伙计吗? 首先，社会组织属于独立法人，不属于政府的下设单位，若自我定义为
政府的伙计，就意味着默认为政府打工，照说照做，完全依附; 其次，萨德尔认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
关系并不完全是单方面的顺从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由于他们都掌握着某些重
要的资源。［9］( P543 － 553)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政府主导了制度环境，是资金的主要供应方，但是由于专业资
源的匮乏，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于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被
控制，被影响的对象，而是本身也在对政府发挥自身的实质影响力，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通过自身
的行动能动“嵌入”的存在。访谈中，E 机构负责人提出:

“以前做项目靠关系，现在不仅靠关系，项目本身做得好不好也是关键，能在社区扎根，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别人想替换你都难，就算领导换届了也没辙。”( 访谈记录 2015 － 07 － 03)

E 机构所在街道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说实话，他们也不容易，都是小伙儿小姑娘，很多都是刚毕业就来为咱们社区服务，以前

社区搞活动，都是一群大爷大妈在张罗，自从他们来了，咱社区都有活力多了，搞得红红火火。
上次那边社区的拆迁户问题，也是这些社工帮助一块解决的，多亏有他们帮忙，要不肯定闹大

了，现在私底下我都喊他们叫宝贝，宝贝宝贝叫着，大家感情都深多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容

易。”( 访谈记录 2015 － 10 － 21)

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只能在通过获取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得以生存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提升行动力
来增强自身的自主性，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组织通过嵌入政府的策略来谋求政府
的资源支持，并不是一味地完全依附政府，而是呈现出一种“策略性自主”特征。

为什么提出策略性自主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并不是独立成长起来的空间，在“强国家”的背
景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是在国家内部让渡出来的空间，社会组织是在国家关照下的“自主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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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尽管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表现一定的“策略性行为”的博弈，但这种与国家商酌的关系仍旧是在国
家对社会策略性选择“脉络”下的有选择支持和有目的培育的结果。“策略性自主”恰恰能够回应当下
的现实: 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不管是社会中的国家，还是国家中的社会，①政府与社会组织均未能形成
平等的双向选择竞争机制，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无法与政府的制度结构相抗衡，社会组织只能根据自身
所处的脉络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适当的策略行为来发展自身的自主性。

三、结语

本文运用“脉络 － 策略性自主 － 行为”的分析框架，从对 G 市社会组织调查获取的经验资料和文献
资料入手，对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的过程进行动态考察，通过揭示策略性选择“脉络”下 G 市社会组织
的策略性“行为”，呈现社会组织自主性生长和发展的情况，并对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策
略性自主”关系进行解读。

在强国家弱社会仍旧主流的今天，社会组织必然对政府有所依附，但这种依附随着组织采取的多元
策略性行为而发生改变，进而迫使与政府之间“镶嵌式自主”、［10］“依附式自主”［11］的关系变成更为微
妙的“策略性自主”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系列新观点，并特
别强调“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我国中央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已完全向民生问题倾
斜，从‘民生救国’到‘民生治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民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基本准则。”［12］但因为地
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对宏观领域的顶层设计缺少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在执行中呈明显的碎片化［2］( P110)

现象，加之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地方保护主义，风险控制等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社会组织在承担政府职
能转移过程中明显显得力不从心，我们应该看到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社
区自治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值得欣喜的是，从 G 市的经验来看，社会组织借助各种策略成功地在现
有制度环境中寻求到自主性不断再生产的空间，从而推动了体制外社会力量的生长，这也使得社会的因
素得以培育和成长。

综上，我们得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脉络”中的策略性选择和主导作用，创设有利于社会组
织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并能渐进持续地推动社会组织长期稳步发展，同时社会组织应主动发挥自身的
能动性，不再局限于为迎合政府及各级职能部门的不同偏好而采取的多种策略性行为，应该积极寻找与
政府良性互动的更多契合点，寻求更多自主性的发展空间，最终塑造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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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利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 变迁、现状与反思》中提出“社会中的国家”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在中国的基层社

会中，可能“国家中的社会”是更为真实的存在。


